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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和依据
填报单位：甘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对象 实施依据 备注

1 对建筑业企业的检查 全县建筑企业

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、法
规和本规定，加强对企业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后是否满足资质
标准和市场行为的监督管理。 上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
当加强对下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资质管理工作的监督检
查，及时纠正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中的违法行为。
第二十五条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、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检
查人员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，有权采取下列措施： （一）要
求被检查企业提供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、企业有关人员的注册
执业证书、职称证书、岗位证书和考核或者培训合格证书，有
关施工业务的文档，有关质量管理、安全生产管理、合同管理
、档案管理、财务管理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文件； （二）
进入被检查企业进行检查，查阅相关资料； （三）纠正违反
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本规定及有关规范和标准的行为。 监督检
查人员应当将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，由监督检查

填表说明：1.“行政检查事项名称”应当填写法律法规规章明确的事项；2.“实施依据”须明确依据的条款项目的具体内容。


